
 

 

 

 

 

潮府办〔2014〕3号 

 

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 

《广东省突发事件现场指挥官制度 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应急委成员单位，市各开发区管委

会： 

《广东省突发事件现场指挥官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将于2014

年2月1日起施行，为贯彻落实该实施办法，请你们认真按照执行，

并就以下事项抓好贯彻实施。 

一、各县区、各有关单位要根据粤府办〔2014〕1号文件精神，

在制修订各类突发事件专项、部门预案时，将设立现场指挥部、指

定现场指挥官条款编入各个预案。 

二、突发事件发生前后，除负责牵头处置突发事件的县级以上



 

人民政府或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指定外，原则上由处置突发事件牵头

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现场指挥官，依职权认真履职。 

三、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，各有关单位要按照相关应急预案

应急响应启动程序立即到达现场指挥部，执行现场指挥官的指挥调

度，加强协调、配合和沟通，合力解决现场指挥官现场应急处置无

法解决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突发事件处置及时有效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广东省突发事件现场

指挥官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4年1月29日  

 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13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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